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棒球社團組織章程 
民國 108 年 09 月 25 日期初社員大會通過 
民國 109 年 11 月 04 日期初社員大會修訂通過                

第壹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設定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棒球社」簡稱為「棒球社」(以下簡稱本社)，英文名稱為「Baseball 

Club」。  

第二條 本社係依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頒定之「學生社團輔導辦

法」設立之社團，並隸屬於本校學生活動中心，主管單位為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第三條 本社成立之宗旨於(一)使棒球在本校更加興盛；(二)使對棒球有興趣之同學彼此加以切磋。 

第四條 本社社址設於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五二九號－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第貳章  社員 
第一條 凡本校學生認同並願力行本社宗旨，經登記入社手續後成為本社社員。 

第二條 社員之權利與義務 

(一)凡本社社員均享有下列權利： 

1.行使選舉權、罷免權、被選舉權。 

2.優先參加本社各項活動。 

3.其他應享之權利。 

(二)凡本社社員均應盡下列義務： 

1.參加本社各項活動。 

2.宣揚本社各項活動。 

3.維護社團財產。 

4.遵行社內決議。 

5.如期繳交社費。 

第三條 本會會員如經本校退學、轉學、轉系、休學、畢業及其不可抗力之因素，應即喪失資格，並停

止其應享受之權利。 

第參章  組織 
第一條 本社置社長，經社員以普選方式選出，其選舉罷免辦法另定之。 

第二條 本社副社長經由社長指定擔任，其選舉罷免辦法另定之。 

第三條 社長及副社長之職權 

(一)社長對外代表本社，對內綜裡社務並協調各部之工作，並有有向社員大會提出活動計畫及行

政報告、經費案及人事案之責。 

(二)副社長協助社長執行職務。 

(三)社長、副社長均為無給職，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一次。 
  



第四條 本社設下列各組，每組置組長一人，組員若干名。各組組長由社長提名，經社員大會通過後任

用，其各組職權如下： 

(一)公關組：協助辦理活動及招募新任球員及相關對外宣傳工作。 

(二)總務組：協助管理本社經費並記錄其支出及收入。 

(三)文宣組：協助拍攝及製作宣傳內容等相關工作。 

第五條 本社為維持社務順利發展，經社員大會決議，得增減前條所列之工作組。 

第六條 本社置指導老師一至二人，依學校相關規定聘任之。 

第肆章  會議 
第一條 社員大會為本社最高權力機構，由全體社員組成。但日常行政事務由幹部會議議決執行之。 

第二條 社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選舉社長、副社長。 

(二)各工作幹部同意權。 

(三)修改本社組織章程。 

(四)議決本社人事、經費、活動計畫等案 

第三條 社員大會每學期其初期末各召開一次，由社長召集之，必要時得由社員總額五分之三以上連 

署請求，召開社員大會臨時會議。 

第四條 社員大會應有全體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方式除另有規定外，至少應經出席社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始成決議。 

第五條 社長缺位時由副社長繼任至任期屆滿，社長、副社長均缺位時，由公關長代行其職權並召開 

社員大會補選社長、副社長。 

第六條 本社於每年 12 月中旬前，依學校規定時間改選幹部，並於次年 1 月底前完成交接。 

第伍章  財物管理 
第一條 本社經費來源如下： 

(一)社員繳納之社費。社費每學期收取一次為原則，收取標準視該學期行事計畫而定，由社長  

   提出經費預算，經社員大會通過後，向社員收取。 

(二)向學校申請補助。 

(三)其他單位或個人捐贈、經費贊助或補助。 

第二條 經費由總務組收取管理，學期末需於社員大會時提報該學期經費收支狀況。 

第三條 社員有休、退、轉學或轉系之情形，並提出證明者，可申請退費，退費金額比例依學校學雜 

費退費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社經費管理辦法另定之。 

第五條 本社得依實際運作所需，購買相關文具、耗材、器材及設備，來源如下： 

(一)本社自行採購。 

(二)向學校申請補助購買。 

(三)其他單位或個人捐贈、贊助或補助。 

第六條 本社相關文具、耗材、器材及設備，由總務組負責管理，並列冊，每學期需盤點。 

第七條 本社產物管理辦法另定之。 

  



 

第陸章  附則 
第一條 本社停社應由全體社員五分之三連署，或經幹部會議通過後提案，由社長召開社員大會討論，

經全體社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過後，向本校課外活動指導組提

出停社申請，經核准後始得辦理停社手續。(若為學期結束後，得由社長召集幹部會議討論後，向學校提出申請) 

第二條 停社後，所餘社團財產，列冊繳回本校課外活動指導組管理。 

第三條 本章程之修正，應由全體社員五分之三連署，或經幹部會議通過後提案，由社長召開社員大 

會討論。變更章程之決議應經全體社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